	贵州___市___县（市、区）申请公租房个人事项查询授权书

为申请公租房，本人及家庭成员现就有关事项作出如下授权、承诺：

一、在申请公共租赁住房过程中所提供的各项信息以及 纸质证明材料（原件或复印件）的真实完整、合法有效性负责，未隐瞒人口、房屋、收入及其他保障性住房情况。如有不实，本人自愿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无条件腾退配租的公共租赁住房或已领取的住房租赁补贴，并同意记入诚信档案和5年内不得再次申请保障性住房。
二、本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是我们全家共同推荐的主申请人和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具体申报经办人，其申请和经办行为代表全家的意愿。

三、本人授权并愿意接受，配合有关单位对本人、全体共同申请人及家庭的相关信息、家庭财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户籍信息、不动产信息、车辆登记信息等)进行核查，包括入户调查、到有关单位进行核查和信息比对，同意按有关规定，公开、公示或公布有关信息。

四、本授权书自签署之日起生效。如经核对不符合要求，则授权终止；如经核对符合要求，则授权在享受住房保障政策期间内有效。家庭成员发生变化或再次申请，需重新签署授权书。

家庭类别

姓  名
与户主关系
身份证号码

签  字

指模印

本人
注：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家庭成员由其法定监护人代签并摁指模印。
经办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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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公租房个人事项查询授权书

